
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臺中市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臺中市政府推動 BRT 藍線優先段，未能妥

適考量臺灣大道之交通特性，致當地交通

肇事率增加，影響臺灣大道整體交通服務

水準，相關設施亦有疏漏，又該府廢止 BRT

系統，僅採認藍線優先段未具備 BRT 功能

與效益，逕將多年規劃之 BRT 系統全盤廢

止，不符政府施政一致性，且該府未對原

藍線優先段已採購之雙節公車、機電設施

及維修機廠等設施妥適規劃後續使用及配

套措施，致車輛長期閒置、機電設施停擺

及機廠功能失效等缺失，致鉅額公帑財務

支出效能不彰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

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係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1 月 6 日機關函送「

臺中市快捷巴士(BRT)廢除後相關人員及車輛等設備財

產處分情形」專案調查報告到院；同年 3 月 2 日立法院

立法委員江 ΟΟ，陪同臺中市議會市議員李 Ο、黃 ΟΟ

等人到院陳訴，臺中市政府廢止臺中市快捷巴士(BRT)

（下稱臺中 BRT，Bus Rapid Transit）建置計畫，疑浪

費公帑且圖利特定客運業者等情；陳訴人王 ΟΟ君，於

105 年 6 月 23 日以電子郵件陳訴，臺中 BRT 廢止後，造

價高昂的機電設備、行車控制中心迄今仍遭閒置；優化

公車道在尖峰時段行駛時間大幅增加，造成市民時間損

失；該府交通局要求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快

巴公司)退出臺灣大道營運，導致該公司虧空解散等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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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會議決議，推派調查。案經調查竣事，確有下列失當

之處，茲將事實及理由臚列如後： 

一、臺中市政府推動BRT藍線優先段，未能妥適考量臺灣大

道之交通特性，致當地交通肇事率增加，且因BRT專用

道占用現有道路容量，影響臺灣大道整體交通服務水

準，招致民怨，相關設施亦有疏漏，有違政府推動交通

建設之美意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 據本院104年4月15日院台調壹字第1040800067號派

查函，案由：於臺中市私立靜宜大學及弘光科技大學

前之臺灣大道6段至7段（下稱本路段）為易肇事路

段，且似因現場BRT站體設計與交通動線規劃不良，

肇致交通事故頻仍，惟未見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提出

具體解決方案，影響學生通行安全等情案。本案係由

本院地方機關巡察移來，因本路段本為列管之易肇事

路段，且似因現場臺中BRT系統站體設計與交通動線

規劃不良，致交通事故頻仍，經統計本路段交通肇事

件數於99年為450件、100年為541件、101年為461件、

102年為569件，至103年時高升至663件，有逐年增加

趨勢，是否與BRT站體設計與交通規劃動線不良有

關，有深入調查之必要。嗣經調查完竣，於同年12

月8日本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5屆第17次會議決議

通過，其調查意見重點摘要如下： 

1、交通部公路總局對於本路段之易肇事情形，歷年雖

已進行多次交通改善措施，惟成效仍屬有限，然本

路段係經媒體報導及肇事嚴重性指標進行易肇事

路段排序篩選作業而為列管及執行之改善對象，顯

見本路段肇事之經常性及嚴重性，故公路總局對於

本路段因道路線形、車流模式及運具種類等特性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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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致之易肇事情形仍應予持續妥適處理。 

2、臺中市政府為培養地區大眾運輸運量，以階段性方

式推動建立大眾運輸路網，以因應臺中都會區未來

的發展而採行BRT系統，然於大眾運輸路網未臻完

成前，尚未能有效減少私有運具使用，因BRT專用

道占用道路容量，故造成道路容量縮減，道路服務

水準下降，又部分站體設置影響快慢車道用路人的

行車視距，減少行車反應時間，致加劇本易肇事路

段肇事情形。 

3、臺中市政府因應BRT修正，提出「優化公車專用道」

方案，然由本路段之交通肇事原因分析可知，係因

本路段長直陡坡之道路線型特性、新建BRT設施改

變道路型態與影響行車應變視距、快慢車道交織之

車流模式及公車停靠之運轉態樣等，皆為導致本路

段易肇事情事之肇因。 

(二) 嗣據臺中市政府於104年1月設置「快捷巴士(BRT)體

檢及改善專案小組」，並啟動體檢程序，遴聘「土木

營建」、「車輛機電」、「法治財務」及「交通管理」等

領域專家學者及「公民團體」共17位委員進行體檢作

業，體檢過程歷經「土木營建組」召開6次會議、「車

輛機電組」召開4次會議、「法制財務組」召開1次會

議、「交通管理組」召開7次會議，加上3次全體會議，

合計會議共21次，並經過4次現場勘查後，於同年3

月21日提出「臺中市快捷巴士系統體檢及改善總結報

告」。相關體檢缺失摘要說明如下： 

1、「土木營建組」部分：逐段分階段拆除易壅塞路段

BRT專用道變為混合車道，拆掉之站體可移至西延

線使用，並可開放部分時段路邊停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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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「車輛機電組」部分：目前聯營車是依班表發車，

行控中心未發揮調度車輛功能，且BRT車輛採相對

優先號誌(Priority Singal)，BRT車輛時刻表應與

道路交通號誌週期整合設計，其相對優先號誌應與

道路交通控制系統為整合協調控制，俾使BRT車輛

對橫交路口的交通衝擊降至最低；興中行控中心供

電容量不足問題，宜儘速處理，俾設備與系統正常

運作之維持，避免損及設備穩定性與使用壽命；車

站提供BRT車輛預估到站時間相關資訊，惟資料內

容有限；車站設有球型可動式或半球型固定式網路

攝影機，惟仍有監控死角；BRT系統月台門啟閉控

制與公車車門連動，兩者間通訊一有不穩定狀況，

即有啟動過慢、不同步，甚或需由司機員以手動開

啟月台門之情形；BRT系統站台設備之設置環境，

不利設備穩定性與合理壽命之維持，站台照明未納

入行控中心設施監控項目；BRT專用道並無全線設

置，部分狹窄人多路段並無專用道，且在該路段令

行人有壓迫之感受。 

3、「交通管理組」部分：車輛方面故障率高；站體設

計未與設備整合，造成占用空間、驗票閘門動線及

寬度不當、設備與車輛整合連動不穩定、號誌時制

及燈頭位置未整合等；BRT採站外驗票閘門收費，

異常比例高；班次受限於號誌週期、車輛數限制，

致班距大而無法滿足容量要求；缺乏控制行車功能

及號誌最佳化功能等缺失。 

(三) 據本院詢問時，臺中市政府提供之說明資料表示，依

「中臺灣公車捷運系統(BRT)服務規劃設計與可行性

評估報告」(100年8月版)，BRT路廊選之條件主要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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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「公車需求量」及「路幅寬度」兩項因子，公車需

求量門檻值為每小時2,000人次，道路寬度為有效行

車寬度30公尺以上且單向至少3車道。由上開評選因

子可知，顯見該府係以「公車需求量」及「路幅寬度」

為考量，顯未能妥適衡酌臺灣大道之交通易肇事之特

性。 

(四) 綜上，根據本院前案調查發現，臺中市政府推動BRT

藍線優先段，係以臺灣大道為主要行駛路線，採占用

雙向快車道最外側車道為專用車道，然本路段係經媒

體報導及肇事嚴重性指標，進行易肇事路段排序篩選

作業而為列管及執行之改善對象，顯見本路段肇事之

經常性及嚴重性，且在臺中BRT大眾運輸路網未臻完

成前，尚未能有效減少私有運具使用，因BRT專用道

占用道路容量，造成道路容量縮減，道路服務水準下

降，又本路段為長直陡坡之道路線型特性、新建BRT

設施改變道路型態與影響行車應變視距、快慢車道交

織之車流模式及公車停靠之運轉態樣等，皆導致本路

段易肇事情事之肇因，其中部分站體設置影響快慢車

道用路人的行車視距，減少行車反應時間，致加劇本

易肇事路段肇事等情事，顯見該府未能妥適考量臺灣

大道之交通特性，致當地交通肇事率增加，影響臺灣

大道整體交通服務水準，又由該府所成立之BRT體檢

及改善專案小組提出之體檢結果，由「土木營建」、「車

輛機電」及「交通管理」等各部分皆有尚待改善情事，

指出相關設施仍有疏漏或缺失，顯見該府推動BRT藍

線優先段，略顯倉促、未盡完善，皆招致民怨，實有

違政府推動交通建設之美意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臺中市政府廢止BRT系統，僅採認藍線優先段未具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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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T功能與效益，以設備體檢缺失為由，不思改善，

逕將多年規劃之BRT系統全盤廢止，有違健全整體中

臺灣公共運輸系統及培養大臺中地區大眾運輸運量

之目標，亦不符政府施政一致性，有損市府形象，核

有違失。 

(一)查臺中市政府因縣市合併之初公共運輸路網仍缺

乏高服務水準之運輸骨幹，爰配合中央所推動之強

化公共運輸發展計畫，以BRT為主要思考方向，期

以BRT快捷主幹線系統對高效率、營運規劃高彈

性、低成本等優點，培養中部地區公共運輸人口、

建全整體公路公共運輸路網，並做為我國發展BRT

的示範計畫，亦作為未來臺中捷運得以成功營運之

運量培養主力，提供民眾良好之快捷公共運輸服

務。故臺中市政府自99至104年度間，於99年度起

辦理「中台灣公車捷運系統(BRT)服務規劃設計與

可行性評估計畫」，針對臺中BRT路網進行整體規劃

及第一優先建置路段設置BRT系統進行可行性評

估，至104年共計編列預算數新臺幣（下同）39億

1,504萬餘元，規劃在臺中境內規劃6條總長218公

里的BRT路網，覆蓋全市29個行政區，以達成「大

臺中一小時生活圈」的理想。由上開說明可知，依

該府近幾年度之交通建設白皮書及施政計畫、預算

編列可知，臺中BRT系統係臺中市政府近年來重大

交通施政計畫之一。 

(二)嗣臺中市政府於市府團隊變更後，為審議BRT系統

原規劃設計內容、實際運作情形、相關預算及契約

執行成果等事項，於104年1月設置「快捷巴士(BRT)

體檢及改善專案小組」，並啟動體檢程序，嗣於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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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3月21日提出「臺中市快捷巴士系統體檢及改善

總結報告」。據市府函復，本體檢改善報告於104年

3月23日第200次市政會議提報討論，稱因BRT藍線

優先段沒有獨立專用路權、缺乏絕對優先號誌通行

權、行控中心無法與車輛及車站進行三方通話及系

統管理，無法真正發揮BRT之功能與效益，在性質

上似公車專用道之優化，爰臺中BRT藍線優先段自

104年7月8日起改為「優化公車專用道」，並採「兩

節式公車+單節Bus（皆為低底盤公車）」方式運行，

同時取消優先號誌，維持車輛於專用道運行。由上

開說明可知，臺中市政府認為BRT藍線優先段無法

真正發揮BRT之功能與效益，而採改為「優化公車

專用道」，雖由「兩節式公車+單節Bus」運行，惟

實際仍屬公車專用道之性質。 

(三)查臺中市政府為評估BRT藍線優先路段執行成效，

該府交通局於103年委託辦理「新運輸系統使用道

路交通管理及績效評估」，並於104年11月審查通過

期末報告。有關BRT藍線優先路段相關執行成效如

下：BRT透過公車專用道之快速服務，可提供高效

率運輸服務，在相同路段上BRT帄均旅行速率約為

19.9公里/小時，較同路廊高重疊
1
公車旅行速率快

1.2倍，若再與BRT營運前一般公車速率14.8公里/

小時相比，BRT營運速率較原有公車提升34.45％；

帄日BRT帄均旅次時間為28.3分鐘，假日帄均旅次

時間稍微增加至31分鐘，高重疊路線公車則因停站

數較多、及受一般車流交織影響，帄日帄均旅次時

間為35.1分鐘，假日則增加至37.9分鐘。故由上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同路廊高重疊公車，係指與 BRT 行駛同路廊 (即臺灣大道 )且路線高度重疊之公車。  



8 

BRT藍線優先路段之交通管理及績效評估結果可

知，BRT藍線優先路段服務效率確實較同路廊之公

車為高，應對健全整體中臺灣公共運輸系統及培養

大臺中地區大眾運輸運量有其相當之效益，且由該

府104年3月21日提出「臺中市快捷巴士系統體檢及

改善總結報告」，並無廢止BRT系統之建議或對臺中

BRT藍線優先路段嚴重至不可改善之缺失。 

(四)另據臺中市政府函復，優化公車專用道運行實施屆

滿1年後，於105年8月該府再次進行旅行時間調

查，據調查結果顯示，汽機車旅行時間縮短，且優

化公車專用道每日運量由約5萬6,920人次，提升至

7萬4,838人次，臺灣大道整體大眾運輸人次提升約

31%。惟查八月係為暑假期間，以臺灣大道眾多學

生之交通特性，暑假期間確實不宜進行相關交通調

查，以免調查資料失真，且所稱有提升運量人次效

果，係因優化公車專用道公車班次由426班提升至

855班，提高將近一倍車班，惟實際整體搭乘大眾

運輸工具之總人數是否增加，則尚屬未定，又該府

所稱機車及慢車道小汽車旅行時間縮短，係因減少

原行駛於慢車道之公車已移至優化公車專用道所

致，然以都會區發展之交通政策方向而言，應鼓勵

大眾運輸工具，並抑制私有運具為政策方向，方有

利於都會交通政策。 

(五)嗣參考交通部科技顧問室94年4月完成之「公車捷

運化設計手冊之研究(1/2)-設計手冊」3.1.1節所

示：目前有關公車捷運系統之定義仍相當寬鬆，由

國外案例分析亦可知，其呈現之實質型式並無單一

型式，而是因地制宜採取符合適用環境之技術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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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。總體來說，公車捷運系統之整體概念上共通之

意義為：公車捷運系統以公車運轉，結合完全專用

或部分專用路權以及軌道系統營運方式，提供快速

及彈性、低成本的公共運輸服務。另3.1.5節亦再

說明：綜合BRT之定義、內涵、組成元素與範疇分

析可知，公車捷運系統是「動態」之進程，「全程

專用或部分專用路權」為基本條件，為了達到快速

之目標，可針對各元素選擇進階型態之升級，當公

車系統進階到路線、營運、票證整合時，加上車外

收費系統，即達到公車捷運系統之極致，即所謂「軌

道思維、公車運行」。據交通部函稱，所謂專用路

權、優先號誌通行權及行控中心之通訊技術應為

BRT之組成元素之一，惟執行強度仍須視當地交通

特性而定。又國內辦理BRT縣市，以嘉義市為例說

明：嘉義市政府為配合高鐵通車，提供「高鐵嘉義

站」至「台鐵嘉義站」兩軌道系統間「快速」及「準

點性」之客運服務並兼具提升嘉義縣(太保市)及嘉

義市中心區大眾運輸服務功能，該府特研擬「嘉義

BRT」計畫，於94年3月24日奉行政院核定實施，其

計畫內容主要包含BRT專用公車道部分路段實體分

隔、低底盤公車、號誌連鎖及部分路段優先號誌、

公車動態資訊、電子票證車內收費及密集車班等。

故由上開交通部之說明，有關BRT系統之定義仍相

當寬鬆，其呈現之實質型式並無單一型式，而是因

地制宜採取符合適用環境之技術型式，且由嘉義市

BRT之經驗而言，專用路權、優先號誌通行權及行

控中心之通訊亦非認定BRT之功能與效益之絕對條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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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據本院履勘時，臺中市政府提供之簡報資料指稱，

未執行BRT系統改善，係因若要改良成純BRT系統，

必須升級：1、車輛與行控中心間通訊及設備2、車

站設備（月台門/收費閘門）3、重新設計為Ａ型路

權（與地面交通完全隔離，例如高速公路、高速鐵

路、地鐵）公車專用道4、增建乘客進出車站之天

橋或地下道。故市府認為原BRT系統設備缺失，難

以完善，許多需重新設計，改善成本太高，難以維

持正常營運，改善風險亦高，車站還要再加裝天候

防護設施，並防止BRT車輛擦撞站體，公車專用道

績效低，設施要重新設計，且BRT車輛故障率高、

功能不良要一併解決等，故需重新設計建造，所需

經費龐大。由以上說明可知，市府所提之改善項

目，雖有利於BRT系統之營運功能與效益，惟就現

有BRT藍線優先段可就缺失進行改善，並評估後續

BRT計畫，而非廢止整體BRT系統，且所提優化公車

專用道之績效，亦僅就局部路段，而非就整體大臺

中路網之結果。 

(七)綜上，臺中BRT系統係市府近年來重大交通施政計

畫之一，然該府於103年7月底藍線優先段始詴營

運，104年1月成立體檢小組，同年3月即針對設備

缺失提出體檢結果，惟當時尚未到達預估運量，倉

促未能詳盡評估，卻因藍線優先段沒有獨立專用路

權、缺乏絕對優先號誌通行權、行控中心無法與車

輛及車站進行三方通話及系統管理等設備缺失，無

法發揮真正BRT之功能與效益，即廢止BRT系統，惟

BRT系統呈現之實質型式並無單一型式，而是因地

制宜採取符合適用環境之技術型式，且由嘉義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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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T之經驗而言，專用路權、優先號誌通行權及行

控中心之通訊，亦非認定BRT之功能與效益之絕對

條件，然市府不加思索如何有效提升改善，僅稱所

需經費龐大，竟將多年規劃之BRT系統全盤廢止，

所稱優化公車專用道可縮短旅行時間及增加旅運

人次，不符政策方向，實有違健全整體中臺灣公共

運輸系統及培養大臺中地區大眾運輸運量之目

標，亦不符政府施政一致性、大眾運輸之長遠性及

重大投資之經濟性等原則，有損市府形象，核有違

失。 

三、臺中市政府執行廢止BRT系統，卻未對原藍線優先段已

採購之雙節公車、機電設施及維修機廠等設施妥適規

劃後續使用及配套措施，致車輛長期閒置、機電設施

停擺及機廠功能失效等缺失，且驗收作業屢生爭端與

延宕，致鉅額公帑財務支出效能不彰，顯有怠失。 

(一)查臺中市政府於102及103年間進行BRT雙節公車、

機電系統工程及土建水環工程相關採購事宜，共計

採購BRT藍線雙節公車採購（計18輛）及後續擴充

(計14輛)，契約價金分別為2億4,621萬餘元及2億

253萬餘元，履約標的除雙節公車外，尚包含2年期

間之維修服務，並將雙節公車出租予快巴公司使

用；機電系統工程契約金額為5億802萬餘元，尚未

完成驗收作業；土建水環工程契約金額為 11億

3,855萬7,731元，尚未完成驗收作業。故有關BRT

藍線優先段總採購金額超過20億元，對此鉅額公帑

支出，市府前於104年3月23日第200次市政會議正

式宣布廢止BRT系統，BRT藍線優先段自104年7月8

日起改為「優化公車專用道」，市府應予妥適研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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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設施之後續使用及配套措施。 

(二)臺中市政府於102及103年度分別辦理臺中BRT藍線

雙節公車採購計32輛，契約價金計4億4,874萬餘

元，並於103年7月27日開始營運使用。然自市府公

告(104年3月23日)至實施優化公車專用道(104年7

月8日)前，計有3個半月之準備期，其中交通部補

助之18輛BRT雙節公車，未事先洽詢補助機關(交通

部)變更行駛路線之可行性，即於104年6月30日函

請快巴公司自104年7月8日起全部32輛雙節公車同

時進場全面檢修，肇致該公司無車輛可供營運。又

有關雙節公車後續利用及處理方式，該府交通局至

104年8月28日及9月16日，始邀集該府法制局、財

政局、公共運輸處等單位召開「臺中市政府交通局

雙節公車會議」及「原有雙節公車財產利用管理等

相關事項討論會議」研商討論，惟未獲具體結論，

並於104年10月27日始函請交通部同意變更行駛路

線，惟未獲得交通部同意，肇致交通部補助耗資2

億4,621萬餘元購置之18輛BRT雙節公車，自政策變

更後業已閒置至今，停放文心拖吊保管場。另查，

後續擴充之14輛BRT雙節公車，自政策變更後至104

年10月15日停止行駛，閒置約3個月餘，迄同年月

16日起，改行駛海線616路「梧棲-大甲」及617路

「梧棲-台鐵新烏日站」。經統計自104年10月16日

至11月22日止之搭乘人數，616路帄均每班次搭乘

人數僅8人；617路帄均每班次搭乘人數僅11人。市

府雖稱，停駛檢修係因車輛安全問題，惟車輛採購

合約尚包含2年期間之維修服務，且其先後2次檢修

內容差異不大，又同時民營業者所使用之32輛雙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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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車，卻仍正常行駛。由上開市府對雙節公車之處

置方式，自104年3月23日公告至同年7月8日實施優

化公車專用道前，計有3個半月之準備期，卻遲至

同年8月28日及9月16日，始邀集相關單位研商討

論，顯然於BRT停駛後，始開始研擬其後續處理方

式，對於持有之財產未善盡管理及有效利用之責。 

(三)臺中BRT藍線機電系統工程，依契約應給付廠商金

額為5億802萬餘元，實際已給付金額為3億5,745萬

餘元。經查直至104年8月6日始召開優化公車專用

道站台及行控中心機電設備使用討論會議、同年9

月23日召開優化公車專用道站台及興中行控中心

電費分攤協調會，討論興中行控中心使用之需求，

惟均無具體結論。上開機電設備因配合「優化公車

專用道」政策，多數設備均已停止使用，依該府交

通局104年9月23日優化公車專用道站台及興中行

控中心電費分攤協調會會議紀錄，其會議結果，僅

動態資訊顯示看板配合公車系統使用，其餘自動收

費系統、月台門系統、安全監視系統、對講機系統、

電設系統、廣播系統、監控系統、傳輸系統(光纖)、

優先號誌系統、車輛營運調度系統等相關財產，均

無相關使用需求而無具體利用方式。由上開說明可

知，BRT藍線機電系統設備因系統之專用性，實難

以於他處運用。 

(四)臺中BRT藍線CL02標土建水環工程於102年6月25日

辦理公開招標，依契約應給付廠商金額為 11億

3,855萬7,731元，實際給付金額8億3,374萬8,711

元。依契約第7條規定，履約期限為103年6月30日

以前竣工，後依該府實際需求辦理變更設計等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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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完工日期展延至104年5月28日，經專案管理公司

於104年8月12日審認該工程第1次變更契約至104

年7月15日執行完竣而無其他應辦事項，惟仍有第2

次變更設計尚在辦理中，致工程未能進入實質驗收

階段，工程進度已有延宕。又因前揭第2次變更設

計遲未完成，致梧棲機廠尚未能辦理驗收，而未點

交快巴公司進駐使用，快巴公司借用臺中市停車管

理處經管之文心拖吊場作為臨時調度及停放車輛

場地，顯示梧棲機廠因工程延宕，遲未辦理驗收，

不僅設置功能未能有效發揮，亦需借用文心拖吊場

作為臨時調度及停放車輛場地。 

(五)據本院詢問時，臺中市政府提供之說明資料表示，

因104年3、4月間發生多次車輛於營運中拋錨及夾

傷乘客等事件，基於維護乘客與交通安全原則，於

104年7月8日起全部32部車同時進場全面檢修，嗣

因原BRT系統於104年7月8日後轉型為優化公車，考

量當時社會對雙節車輛品質安全存有高度疑慮之

氛圍，且為確保市民安全之前題下，請營運單位再

次確認車輛之安全性，在未確保安全情形下，不宜

貿然上路。目前已完成18輛車委外經營招標作業；

機電設施部分則將優先號誌系統及營運調度系統

研議整合利用於 ITS系統，增益該市智慧運輸系

統。自動收費系統部分，收費閘門將研議提供展場

或其他交通系統需收費時使用。補票機則研議於臺

中捷運或公營停車場活化使用。月台門則研議提供

展場或特殊活動作為管制人潮之用；梧棲機廠俟驗

收完成後可規劃作為海線公車轉運站，並比照車輛

標模式，將廠房及車輛維修設備(動產)以業務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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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予民間業者使用，並收取權利金。 

(六)綜上，臺中市政府於BRT藍線優先段總採購金額超

過20億元，對此鉅額公帑支出，市府前於104年3月

23日第200次市政會議正式宣布，臺中BRT藍線優先

段自104年7月8日起改為「優化公車專用道」，應予

妥適研擬相關設施之後續使用及配套措施，然對雙

節公車之處置方式，自104年3月23日公告至同年7

月8日實施優化公車專用道前，計有3個半月之準備

期，該府卻遲至同年8月28日及9月16日，始邀集相

關單位研商討論，顯然於BRT停駛後，始開始研擬

其後續處理方式，其中並有18輛雙節公車閒置至

今，又市府以安全為由車輛全面進場檢修，惟同時

仍有32輛民營業者車輛，於臺灣大道行駛，卻無相

同之安全問題，實令人質疑；BRT藍線機電系統設

備，僅動態資訊顯示看板配合公車系統使用，其餘

設備均無相關使用需求而無具體利用方式，顯見

BRT藍線機電系統設備因系統之專用性，實難以於

他處運用；梧棲機廠則因工程延宕，遲未辦理驗

收，不僅設置功能未能有效發揮，亦需借用文心拖

吊場作為臨時調度及停放車輛場地等缺失，故因車

輛長期閒置、機電設施停擺及機廠功能失效，致鉅

額公帑財務支出效能不彰，顯有怠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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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臺中市政府推動 BRT 藍線優先段，未能

妥適考量臺灣大道之交通特性，致當地交通肇事率增加

，且因 BRT 專用道占用現有道路容量，影響臺灣大道整

體交通服務水準，招致民怨，相關設施亦有疏漏，有違

政府推動交通建設之美意，又該府廢止 BRT 系統，僅採

認藍線優先段未具備 BRT 功能與效益，以設備體檢缺失

為由，不思改善，逕將多年規劃之 BRT 系統全盤廢止，

有違健全整體中臺灣公共運輸系統及培養大臺中地區大

眾運輸運量之目標，亦不符政府施政一致性，有損市府

形象，且該府未對原藍線優先段已採購之雙節公車、機

電設施及維修機廠等設施妥適規劃後續使用及配套措施

，致車輛長期閒置、機電設施停擺及機廠功能失效等缺

失，且驗收作業屢生爭端與延宕，致鉅額公帑財務支出

效能不彰，均核有重大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

正，移請臺中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章仁香 

尹祚芊 


